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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醫師；36%沒有兒科醫師。另外，每四個醫師中，就有一個做醫美，每年內、外、婦、兒

四大專科醫師都缺額，外科平均每年短少 37%、婦科每年短少 31%。 

二、目前台灣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，在國際上屬中低水準，然而健康指標與許

多先進國家不相上下，這項成就全民健保居功厥偉。但訂價策略卻源自公、勞、農保做法

，不論應診時間長短，支付價格都相同，新處置核定的支付價格也較為有利，使得內科、

外科及婦科等大科的醫師收入，遠低於皮膚科、眼科等小科的醫師收入。 

三、年輕醫師不願進入或叛離四大科與急診、麻醉等科，原因其實和護理人力大量流失差不多

，主要都是在逃避工作負荷過大、工作時間不正常，以及偏高的醫療風險。這從眼耳鼻喉

及皮膚等所謂五官科並沒有招不足額問題，而門診護士、健檢護士也從不缺人，即可看出

。 

四、本席認為不可能禁止醫生出走，重要的是加強台灣留住人的吸引力量。先進國家也已陸續

發生醫療人員短缺的現象，為了國人的健康著想，政府當前應針對醫療環境及健保制度再

做規劃；同時對於醫療糾紛的風險困擾醫界已有多年，起訴案件 1 年 600 件，但定罪僅 6

件，證明起訴太氾濫，常讓醫護人員苦不堪言，應儘速研擬醫療刑責合理化，以調處取代

訴訟，盡快予以醫療糾紛制度化，讓醫師得以盡可能減輕這方面的後顧之憂。 

（五十二）本院陳委員根德，針對監察院去年底報告顯示，為了節省經

費，台灣所有國中小學，每六個老師當中，就有一個是非正

式老師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教育部統計，過去十年，有十三萬人取得教師資格，五萬七千人進入學校從事教職，

還有七萬三千人仍在門外排徊，苦苦擠不進窄門。 

二、而過去十年來，為提前因應少子化來臨，「教師課稅減課」上路後，低薪的鐘點教師與非

合格教師匆促站上講台，政府還看不見學校裡的士氣低迷與教學效能低落，還把免試升學

的教育改革效果高唱入雲；當學校裡的老師必須超鐘點上課，喪失備課提升教學水準的原

意；鐘點老師為求生計，來來去去無法融入學校，政府還訂定了高標準的教師進用要點，

使得學校開學了，還找不到合適、可用的老師。 

三、各縣市對於教師缺額多採遇缺不補，改用代理、代課老師。根據教育部規定，代理、代課

老師不得超過 5%上限。但實際情況是，2012 年已超過 10%，部分縣市更竄升到 20%。以新

北市為例，代理老師中，有一成左右連教師證都沒有，或是非專業授課，這是受限新北市

幅員遼闊的現實。薪資福利類似正職的代理老師，都有一成沒有教師資格，此問題地方政

府無力處理，中央的心思又全都放在十二年國教，非正式教師的議題，並不在教育部的優

先順序。 

四、根德認為錯誤的政策，而由下一代來承擔，教師課稅減課，是要提升教育品質，但沒有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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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配套，結果反而造成孩子的災難，因此教育部必須立即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，除了逐年

提高班級師生比，擴增學校可以進用的正式教師員之外，政府也必須妥善分配教育資源及

經費，不要讓我們孩子的教育品質被犧牲了。 

（五十三）本院陳委員根德，針對 4G 初審結果 8 月 13 日出爐，七家參

與投標業者全數上榜，包括中華電信、台灣大、遠傳、亞太

電信、台灣之星移動公司、國碁電子、新纖旗下新建公司，

都已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，第二階段競價作業將於 9 月 3
日登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首先就 4G 發照而論，我國 4G 已經落後日韓甚多，更何況開放後註定會形成多家業者的局

面，加上現有的 11 家行動通訊業者，市場只會更形分割，任誰也達不到規模經濟。據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公告共有 7 家申請 4G 特許執照，而在競價階段，由於拍賣單位很

小（10MHZ），三家全新業者財力雄厚，又沒有舊系統整合的負擔，可說是志在必得。而

且此次釋照限制一家業者可以得標之總頻寬（競價者在五家以上時最多是 70MHZ），也間

接助長業者的家數。 

二、目前即使政府讓無線寬頻業者就地轉換執照成為 4G 或 LTE 業者，其規模仍屬分區業者，

短期內的新投資及能夠提供的頻寬形成的新競爭均十分有限。4G 預計要到 2015 年底商轉，

但消費者網路頻寬需求的成長一日也不會停歇，二年後縱使 4G 如期開台，仍然無法解決頻

寬塞爆的老問題。即便政府如交通部規劃繼 4G 釋出 270MHZ 頻譜資源之後，在 2020 年之

前再釋 1,000MHZ 頻譜，仍是無法改善十餘家業者規模太小的問題。 

三、本席認為政府可透過修正法規及政策，使業者願意主動結合整併。包括不要再以小單位釋

出頻譜，或在特許執照的展延上鼓勵既有業者永續經營，或以總釋出頻譜數（而不是供特

定業務用之頻譜數）為分母計算單一業者持有頻譜的上限，修改電信法允許頻譜次級交易

來改善業者規模太小的問題。 

（五十四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我國國防部軍品獲得來源，是否僅形

式上遵守以自製為優先之立法政策，卻疏於監督查核台灣得

標商是否自中國進口廉價軍用品後再以「台灣製造」名義轉

售國防部乙節，為防免「產地證明機制」成為利益團體操作

套利工具、購入低劣品質之軍用品降低我國國軍之品質及作

戰力，長遠之下影響我國國防安全之發展，又違反政府採購

法對我國內需經濟、製造產業優先扶植之立法目的，就軍品


